接受调查通知书

天津市华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由你单位建设的华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津滨汉（挂）2017-2号地块项目（碧御园）一期项目未按规定日期要求进行勘察及维修的行为，涉嫌违反《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在保修期限内，商品房存在不影响安全使用的质量缺陷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五日内予以勘察、维修；给购房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因维修造成损坏的修复费用、误工损失和其他直接经济损失。
此前我单位工作人员已通过电话联系等方式和你单位相关人员取得联系并要求你单位人员配合进行询问调查，但你单位人员均未予配合。现已初步证明你单位在该项目确存在上述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规定，你公司有配合接受调查的义务。现再次要求你单位于收到本通知书后6个工作日内携带下列资料到我单位接受调查：

1、委托授权书；
2、受委托人、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受委托人社保证明；
3、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注：所有复印件均需加盖你单位公章。          

如你单位不按期接受调查的，视为对上述违法行为无异议；你公司拒绝配合接受调查和提供材料的情况，亦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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